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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山

G20杭州峰会就继续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达成多项
共识，包括核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

《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以及决定在
中国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等事项。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声明：“注意到外
逃腐败人员和资产造成的危害，各国应视情采取措施拒绝
成为腐败人员与腐败资产的避风港。”这说明，G20成员国
将采取越来越严格的措施，在反腐追逃追赃问题上进行空
前广泛的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流动和贸易遍及世界各
个角落。经济规则和贸易标准的统一，与各个国家自定
的政治制度、投资规则、金融服务等体制差异之间的缝
隙，成为腐败官员隐身藏匿或转移赃款的藏污纳垢之

所。在承认各国基本制度差异的情况下，针对全球化的特
点进行国际合作，抑制因腐败而产生的资金或人员利用体
制差异以规避打击的现象，是《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
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
划》的目的所在。

据报道，《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是由
中国起草并获得各方同意通过的。这被认为是 2014 年
APEC会议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发表以来的又一项国
际反腐败宣言。这些反腐败宣言的通过，表明世界主要国
家对中国开展的反腐败行动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表明世
界主要国家对反腐败国际合作重要性的认识。

此次G20通过在中国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
赃研究中心的决定，对中国的反腐败行动是一个肯定和促
进，有利于中国研究和吸取国际反腐败经验，并通过国际
合作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相关报道称，该中心将为追
逃追赃工作的开展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将对反腐败行动

中涉及的重点国家的相关法律以及国际法加强研究，以期
增加对相关程序和机制的了解和掌握，通过个案进行研究
和分析。

国际合作进行反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
国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方面的制度背景，特别是涉及各
国法律制度的差异。对于国际反腐败合作，这些制度背景
和制度差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与之前的行动计划
相比，此次G20通过的国际反腐败“高级原则”和“行动计
划”的重要进展是突出了各国在国际反腐败行动中的务实
合作，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被突出出来，成为务实合作的
重要内容。

G20各方所承诺的共同调查和起诉腐败犯罪，追缴腐
败所得，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拒绝成为腐败分子避风港，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司法协助
和引渡合作等内容和共识，更坚定了峰会“让腐败分子在
二十国乃至全球更大范围无处藏身、无所遁形”的决心。

刘志权

中国科学院5日公布了新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修订版，规定了
自愿放弃、劝退与撤销院士称号的条款。这其实算不得一个“新
闻”。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
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此次修
订，其实是对2014年中科院《院章》相关制度的进一步细化，也是近
年来院士制度系列改革，诸如院士年轻化、取消单位推荐和归口部
门推荐的渠道、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增加
全体院士投票的终选投票等系列动作中的一环。

制度的出台，有其现实背景。近年来，张曙光在参选院士过程
中巨额受贿，“转基因院士”李宁巨额贪污，“烟草院士”谢剑平当
选引发非议等，都表明院士“殿堂”并非净土。而退出机制的落实
和细化，则明确了院士管理没有“法外之地”，这也是依法治国精
神的体现。

院士制度的改进体现了进步，但改革的脚步不能就此停止。现
实就是一面镜子，社会上关于院士问题的议论还有很多，院士制度
改革的呼声依旧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是，“院士”本是非物质学术荣
誉，但在现实中，由此带来的潜在寻租利益过于巨大。这一方面使
院士评选容易受非学术因素干扰，另一方面影响了学术风气。如何

标本兼治，完成这一“深水区”改革，考验改革者的智慧和决心。
首先需要剥离的，是院士头衔所附加或潜在的利益。中国本是

“人情化”社会，只要院士头衔带有特权，便会成为人情、关系和权力
觊觎的对象。如果没有制度的屏障，院士本人就必须直面这些干
扰，往往打搅了正常的学术环境，甚或使其难以独善其身。另一方
面，现有的数字化考核体系，也使院士作为稀缺资源而受到各方追
捧，由此引发了待遇竞争和互挖墙脚的风气。如何引导其回归学术
本位，如何保持院士荣誉头衔的纯粹性，如何进行监督，亟须制度化
设计。

如果能剥离利益，也就多少抑制了对院士头衔“志在必得”的冲
动。院士作为学术的最高荣誉，代表了一国的学术形象，评选机制
也不可不精益求精。比如，应尽可能公开评选过程，专家的投票公
开化，甚至可以仿效干部推荐系统，考虑推荐人追责制度；要完善和
建立独立的院士评选监督体系，进行全程监督和接受申诉；院士评
选要以世界一流的标准而非只是国内领先，因此需重视国际同行专
家的评估意见，总体上应当宁缺毋滥，并考虑限制院士人数；院士应
善于独立贡献真知灼见，从而赢得社会声望。除少数终身享受荣誉
院士或资深院士外，应探讨建立更合理的考核机制，等等。

科技是国之利器，科技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和有魄力的
改革。而院士制度改革，是全局中具有示范意义的一环。希望院士
退出机制的细化，是科技创新大潮来临之前的一声惊雷。

朱昌俊

深圳某企业员工家属童先生在妻子脑死亡之后继续坚持治疗，
导致妻子的法律认定死亡时间超过 48 小时，无法被认定为工伤。
因此，童先生与深圳市人社局打起了官司。最终，童先生的诉讼请
求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驳回。

工伤认定的48小时条款，可追溯至《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
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
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在这起案件中，若完全按照这一规定，
当地法院的判决似乎并没有错。然而，这一判决结果及该规定的正
当性却注定引发争议。

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伤，对这样的认定标准，不仅死者家属难以接

受，公众也很难理解。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与这起
案件中家属因坚持治疗而超出了工伤认定时效不同，在不少案例中，用
工方利用这一规定逃避了赔偿。例如，2012年，51岁的建筑工人尹广
安工作期间因脑溢血送医院，入院6个小时后，医生就宣布其脑死亡，但
劳务公司要求医院全力维持尹广安生命以超过48小时期限。

工伤如何认定，考验的是立法者对企业与员工利益的平衡能
力。认定标准过松，难免为“骗”工伤行为留下空子，加重企业负担；
认定标准过紧，则可能为职工的权益保障蒙上阴影。48小时认定时
效可视为一道“硬”标准，确实很难钻空子。但问题在于，它回避了
医疗抢救本身的复杂性，比如救治条件不同，死亡时间就会产生较
大差异。让死者家属陷入“要赔偿”还是“要命”的两难选择，背后蕴
含的伦理风险和道德困境不容小觑。

认定某一伤害算不算工伤，核心问题是判断伤害或死亡的结果
是否与工作有关联。如此前有媒体刊文表示，美国法院一般认为只
要雇员因从事和工作存在模糊关系的事务导致伤害，就属于工伤。
显然，这种规定虽然较简化为“死亡时间”长短的48小时标准更模糊，
但更接近于人们对工伤的实际认知，能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伦理风险。

在实务界，反对“48小时条款”的声音一直存在。也有地方走在
了前面。有媒体报道，厦门就曾出台过相关规定，利用呼吸机延续
病人生命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也给予办理工伤手续。

于情于法，对“48小时条款”的修改不应该再被搁置。一个引发
“家属拼命埋活人，单位拼命救死人”的法律条款是不能保障正义
的。在对法律正式修改之前，法院在判决上也应该回到立法的初
衷，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而不只是死抠法律文本。

售自制月饼
也得守市场规则

这些“三无”食品因逃离了
常态化的市场监管，消费者往
往难以维权。对此，监管应加
紧跟进。

戴先任

中秋节即将来临，很多人的朋友圈被
“纯手工无添加”私房月饼刷屏了。曾有
媒体将网购的4样不同的自制月饼送检，
有2样检出了甜蜜素。日前，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自制
食品监管。

近两年，一些商家在中秋节绞尽脑汁
推出个性月饼来迎合消费者。伴随着网
络交易的发达，所谓的自制月饼也登入朋
友圈开始营销。正常的市场博弈本可让
消费者与商家共赢，但由于参与者鱼龙混
杂，监管尚不到位，暴露诸多问题。

无论是自制月饼，还是此前媒体曝光
的朋友圈私房菜、自制零食等，的确存在
没有生产许可证编号、胡乱使用食品添加
剂等现象。这些“三无”食品因逃离了常
态化的市场监管，消费者往往难以维权。

对此，监管应加紧跟进。一方面食药
监部门应对互联网在售自制月饼进行抽
检，一经发现问题食品必须下架，并启动
召回。对于此类问题多发的网络平台，也
可采取“连坐”。

另一方面，《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应尽快落地，为网售自制食品把好
关。加紧实现食品经营者先办理证照、再
上网经营的准入规则，从源头引导经营者
自律。

此外，消费者应建立理性的消费观，
不要盲目迷信“手工无添加”和网售私房
食品，一旦发现所购食品存在安全隐患，
也应及时维权。

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
此次G20通过的国际反腐败“高级原则”和“行动计划”的重要进展，是突出了各国在国际反腐败行动中的务实

合作，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被突出出来，成为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

细化退出机制，院士制度改革仍需继续
院士“殿堂”并非净土。退出机制的落实和细化，明确了院士管理没有“法外

之地”，这也是依法治国精神的体现。

晚死1分钟不算工伤的规定该改了
一个引发“家属拼命埋活人，单位拼命救死人”的法律条款是不能保障正义

的。于情于法，对“48小时条款”的修改不应该再被搁置。


